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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上市公司／上市申请人的新企业管治规定将于 2022年

1月生效 
  
于 2021 年 12 月 10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交所）就检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上市

规则》）附录十四1（附录十四）载列的《企业管治守则》（《企业管治守则》）及相关《上市规则》条文刊发谘询总结。 

 

谘询建议包括引入多项新措施以提升香港上市发行人的企业管治水平，当中涵盖企业文化、董事会独立性、多元化政策、

提名委员会、与股东的沟通以及环境、社会及管治（ESG）报告等范畴。 

 

联交所决定采纳大部分的谘询建议，但作出若干修改或澄清，例如：就将守则条文升级为《上市规则》条文以规定发行

人须设立提名委员会，由独立非执行董事（独董）担任主席，且大部分成员均须为独董的建议，联交所决定修订该建议，

令董事会主席或独董均可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而有关规定在任已过九年的独董（连任多年的独董）的重选须经独立股

东批准的建议将不会被采纳。 

 

《企业管治守则》及《上市规则》的主要修订 

 

A. 企业管治  

 

1. 企业文化  

 

 实施  

(1)  新增守则条文第 A.1.1 条 - 规定发行人董事会确保公司的文化与公司的目的、价值及

策略一致。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2)  新增守则条文第 D.2.7 条 - 规定发行人制定反贪污政策。 

 

(3)  建议最佳常规升级为守则条文第 D.2.6 条 - 规定发行人制定举报政策。 

 
 

2. 董事会独立性 

 

 实施 

(1)  新增守则条文第 B.1.4 条 - 规定发行人制定机制，以确保董事会可获得独立的观点和

意见，并在其《企业管治报告》中披露该机制。董事会应每年检讨该机制的实施及

有效性。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2) 修订守则条文第 B.2.3 条 - 规定在随附有关重选连任多年的独董的决议案一同发给股

东的文件中作额外披露，说明董事会（或提名委员会）为何认为该名董事仍属独立

人士及应获重选的原因，包括所考虑的因素、过程及董事会（或提名委员会）作此

决定的讨论内容。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1 《GEM證券上市規則》（《GEM規則》）附錄十五。 

客户通报 

企业融资 2021年 12 月 17 日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1-Review-of-CG-Code-and-LR/Conclusions-(Dec-2021)/cp202104cc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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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增守则条文第 B.2.4 条 - 规定董事会内所有独董均为连任多年的独董的发行人: 

  

(a) 在下次的股东周年大会上委任一名新的独董；及 

 

(b) 于致股东通函中就每名连任多年的独董披露其姓名及已出任该职的时间。 

 

就(a)而言：2023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

会计年度 

 

就(b)而言：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后开始的

会计年度 

 

(4)  新增建议最佳常规 E.1.9 - 发行人一般不应给予独董带有绩效表现相关元素的股本权

益酬金（例如购股权或赠授股份）。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3. 多元化 - 尤其是性别多元化 

 

 实施 

(1)  修订《上市规则》第 13.92 条2 - 强调联交所不会视成员全属单一性别的董事会达到成

员多元化。 

 

 
 

2022 年 1 月 1 日 

（请见下述过渡安

排） 

 

过渡安排： 

 

 上市发行人：董事会成员全属单一性别的发行人须在不迟于 2024 年 12 月 31 日前委任至少一名不同性别的

董事。联交所期望董事会成员全属单一性别的发行人应在现有董事根据轮流退任规定退任时，考虑任命一名

其他性别的董事，不应等待过渡期届满才行动。董事会成员全属单一性别的发行人若已于上市文件中承诺及

订立实施性别多元化的目标，其应根据该承诺期限委任其他性别的董事。 

 

 新上市申请人：就于 2022 年 7 月 1 日或之后呈交的 A1 表格而言，董事会成员全属单一性别的申请人将不再

被接纳。申请人于呈交 A1 表格时应已物色至少一名其他性别的董事，并于上市时正式委任有关董事。 

 

 实施 

(2)  新增强制披露要求（新增强制披露要求）（第 J 段）- 规定所有上市发行人就董事会

层面达到性别多元化订立及披露目标数字及时间表。至于雇员层面，发行人须披露

及解释全体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性别比例、发行人为达到性别多元化而订

立的任何计划或可计量目标，及任何会令全体员工（包括高级管理人员）达到性别

多元化更具挑战或较不相干的因素及情况。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3)  新增守则条文第 B.1.3 条 - 规定董事会每年检讨发行人董事会多元化政策的实施及有

效性。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4) 《上市规则》附录五 B 表格及 H 表格第一部分3将予以修订以要求董事于委任后提供

性别资料。联交所将会于港交所网站展示董事会多元化相关资料（将先以性别资料

为重点）。 

 

2022 年 1 月 1 日 

 

4. 提名委员会 

 

 实施 

守则条文升级为《上市规则》第 3.27A 条4 - 规定发行人须设立提名委员会，由董事会主

席或独董担任主席，成员须以独董占大多数。 

 

2022 年 1 月 1 日 

 

 

                                                
2 《GEM規則》第 17.104條。 
3 《GEM 規則》附錄六 A表格及 B表格第一部分。 
4 《GEM規則》第 5.36A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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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与股东的沟通 

 

 实施 

守则条文升级为强制披露要求（第 L 段）- 规定发行人须披露其股东沟通政策及每年检讨

政策的有效性。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6. 其他 

 

 实施 

(1)  新增《上市规则》第 13.39(5A)条5 - 规定发行人须于投票表决结果的公告中说明董事

在股东大会的出席率。 

 

2022 年 1 月 1 日 

 

(2)  删除规定非执行董事的委任应有指定任期的守则条文第 A.4.1 条。 

 

 
B. ESG 
 

7. 企业管治与 ESG 的连系 

 

 实施 

新《企业管治守则》的简介段落、修订原则 D.2 及守则条文第 D.2.2 及 D.2.3 条 - 于《企

业管治守则》中说明企业管治与 ESG 之间的关系：(a) 于《企业管治守则》的「引言」

一节说明企业管治与 ESG 事宜之间的关系；及 (b) 于《企业管治守则》中有关风险管理

的部分加入 ESG 风险。 

2022 年 1 月 1 日 

 

 

8. ESG 报告的刊发时限 

 

 实施 

修订《上市规则》第 13.91(5)(d)条6及《ESG 指引》（第 4(2)(d)段） - 规定《ESG 报

告》与年报同步刊发。 

 

2022 年 1 月 1 日或之

后开始的会计年度 

 

C. 重新命名附录十四及重新编排其结构 

 

9. 重新命名附录十四 

 

 实施 

附录十四的名称将由目前的「《企业管治守则》及《企业管治报告 》」改为「《企业管

治守则》」。 

2022 年 1 月 1 日 

 

 

10. 重新编排附录十四的结构 

 

 实施 

重新编排附录十四的架构，令行文更流畅、提高可读性： 

 修订引言段落，以反映企业管治汇报框架； 

 将强制披露要求移至附录十四的较前的当眼位置； 

 按不同题目重新排列条文；及 

 措词上作出修订，提升有关规定的清晰度（包括删除重复的要求和规定）。 
 

现有《企业管治守则》的结构及重新编排的《企业管治守则》以表格形式载列于谘询总

结的附录三。 

2022 年 1 月 1 日 

 

 
 

                                                
5 《GEM規則》第 17.47(5A)條。 
6 《GEM規則》第 17.103(5)(d)條。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1-Review-of-CG-Code-and-LR/Conclusions-(Dec-2021)/cp202104cc_c.pdf?la=zh-HK
https://www.hkex.com.hk/-/media/HKEX-Market/News/Market-Consultations/2016-Present/April-2021-Review-of-CG-Code-and-LR/Conclusions-(Dec-2021)/cp202104cc_c.pdf?la=zh-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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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指引 

 

联交所刊发了新指引（《董事会及董事企业管治指引》），协助发行人遵守新的企业管治要求。 

 

新指引结合了发行人与持份者现时对企业常规的想法及期望，应与经修订的《企业管治守则》一并阅读。 

 
 
 
 
 
 
 
 
 
 
 
 
 
 
 
 
 
 
 
 
 
 
 
 
 
 
 
 
 
 
 
 
 
 
 
 
 
 
 
 
 
 
 
 
 
 
 
 
 
 
 
 
 
 

本文所载资料只作一般指引而不应被依赖为或被视作为可取代具体意见。的近律师行对于因依赖在此等资料内所载的任何资讯而可能引致的任何损失一概

不承担任何责任。的近律师行概不对于本文中所包含任何资讯的准确性、有效性、时效性或完备性作任何明示或暗示的陈述或保证。谨此全面保留有关本

文内容的一切所有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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